
一、质疑供应商基本信息

质疑供应商：兰州陇河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庄社235号  邮编：730104

联系人

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  邮编：________________

二、质疑项目基本情况

质疑项目的名称：余杭径山中学LED大屏设备采购项目

质疑项目的编号：HZYHZFCG-2025-038

采购人名称：杭州市余杭区教育资产营运中心

采购文件获取日期：2025年04月10日

三、质疑事项具体内容

质疑事项1：中标单位提供的“LED智能远程配电箱1、配电柜”产品不符合相关国家规定。

事实依据：中标单位“浙江泓珏科技有限公司”的《中小企业声明函》显示为采购人所提供的“LED智能

远程配电箱1、配电柜”产品的制造商为“沧州福佑电子设备有限公司”，“LED智能远程配电箱1、配电

柜”产品属于“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在我国为强制性认证产品，我公司通过查询发现“沧州福佑电子设

备有限公司”虽然取得了“低压成套开关设备”产品的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自我声明），但是其中

国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显示获得证书的产品型号为“XL-3100”，并不包含中标单位在本项目中《开标一

览表》内显示的为采购人提供的型号为“FY-BZ80、FY-BZ20”的“LED智能远程配电箱1、配电柜”产品，

也就是说型号为“FY-BZ80、FY-BZ20”的由“沧州福佑电子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低压成套开关设

备”并未获得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在我国强制性认证产品在未获得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

书的情况下是不允许流入市场销售的，也就是说“沧州福佑电子设备有限公司”的“LED智能远程配电箱

1、配电柜”产品并不能流入市场，中标单位无法为采购人提供合法合规允许流入市场的“LED智能远程配

电箱1、配电柜”产品，存在虚假承诺情形，存在虚假承诺情形。

法律依据：1、《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描述与界定表的公告》为便利各相关方准确

界定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范围，市场监管总局根据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调整和认证依据相关标准调整等情

况，修订形成《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描述与界定表（2023年修订）》，共16大类96种产品，现予公告。附

件：1.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 2、《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四十九条 列入目录的产品未经认证，

擅自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认证认可条

例第六十六条规定予以处罚。 3、《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六十六条列入目录的产品未经认

证，擅自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的，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4、《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供应商按照本办

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5、《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

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 （二）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

挤其他供应商的； （三）与采购人、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 （四）向采购人、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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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机构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五）在招标采购过程中与采购人进行协商谈判的； （六）

拒绝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的。 供应商有前款第（一）至（五）项情形之一的，中标、成

交无效。

质疑事项2：中标单位提供的“线材一”产品不符合相关国家规定。

事实依据：中标单位“浙江泓珏科技有限公司”的《中小企业声明函》显示为采购人所提供的“线材

一”产品的制造商为“杭州当立科技有限公司”，“线材一”产品在招标文件内的技术参数要求为“动力

电缆YJV-0.6/1Kv－4*10+1*6”，明显属于电线电缆产品，电线电缆产品在我国实施生产许可制度，我公

司通过查询发现“杭州当立科技有限公司”并未获得生产电线电缆的工业生产许可证，也就是说“杭州当

立科技有限公司”并不能生产电线电缆或者说“杭州当立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电线电缆并不能流入市

场，不管是属于哪种情况，中标单位均无法为采购人提供制造商为“杭州当立科技有限公司”并且合法合

规允许流入市场的电力电缆产品，存在虚假承诺情形。

法律依据：1、《国务院关于调整完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的决定》为保障重要工业产品质量安

全，强化产品准入管理和源头治理，防范产品质量安全重大风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

全，国务院决定，调整完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对冷轧带肋钢筋、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钢

丝绳、胶合板、细木工板、安全帽等6种产品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调整后，实施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共计14类27个品种，由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负责实施，相关审批权限不得

下放。同时，化肥生产许可证审批方式由告知承诺调整为“先核后证”审批。附件：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管理的产品目录（见附件2）；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五条　任何

企业未取得生产许可证不得生产列入目录的产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未取得

生产许可证的列入目录的产品。 3、《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企业

未依照本条例规定申请取得生产许可证而擅自生产列入目录产品的，由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生产，没收违法生产的产品，处违法生产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

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

四十八条　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未取得生产许可证的列入目录产品的，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20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政府采购促进

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

取中标、成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6、《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

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提供虚假材料谋取

中标、成交的； （二）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的； （三）与采购人、其他供应商或者采

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 （四）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五）在招

标采购过程中与采购人进行协商谈判的； （六）拒绝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的。 供应商有

前款第（一）至（五）项情形之一的，中标、成交无效。

质疑事项3：评标委员会在评审过程中未客观公平公正的履行职责。

事实依据：中标单位“浙江泓珏科技有限公司”的《中小企业声明函》内显示“浙江泓珏科技有限公

司”为采购人所提供的“室内全彩P2.0LED显示屏1、户内全彩P2.5LED屏”产品的制造商为“深圳蓝普科

技有限公司”，同时在公示的附件内的《开标一览表》中发现中标单位提供的“室内全彩P2.0LED显示屏

1、户内全彩P2.5LED屏”产品的型号分别为“LC2P、LC2.5P”，根据“室内全彩P2.0LED显示屏1、户内全

彩P2.5LED屏”的招标文件技术参数要求可发现为归属于“智能显示终端”系列，根据国家标准GB 21520-

2023《显示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的适用范围规定“本文件适用于屏幕对角线尺寸不小于40 cm,以交

流或直流方式供电,以液晶(LCD)和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为显示方式的平面和曲面的普通用途和商用显示

器。本文件适用于以交流或直流方式供电,以发光二极管(LED)为显示方式,像素间距大于0.30 mm且不大于

2.60 mm,最大亮度不大于3 000 cd/m2的LED 一体化显示终端。”可以发现本项目采购的“室内全彩

P2.0LED显示屏1、户内全彩P2.5LED屏”产品属于强制节能设备，在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中提供的此类产品

必须获得中国节能产品认证证书，我公司通过官方网站查询发现制造商“深圳蓝普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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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为“LC2P、LC2.5P”的“室内全彩P2.0LED显示屏1、户内全彩P2.5LED屏”产品未获得中国节能产品

认证证书，中标单位不可能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产品的节能证书，在未提供产品节能证书未响应政府采购政

策的情况下，评标委员会还将其评定为中标单位，很明显评标委员会未公平公正客观的履行评审职责。

法律依据：1、《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二、依据品目清单和

认证证书实施政府优先采购和强制采购。采购人拟采购的产品属于品目清单范围的，采购人及其委托的采

购代理机构应当依据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

对获得证书的产品实施政府优先采购或强制采购。 2、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库〔2016〕198号）第十八条 评审专家应当严格遵守评审工作纪律,按照客观、公正、审

慎的原则,根据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 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

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四十九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纪守法，客观、公

正、廉洁地履行职责； （二）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方法和评标标准进行评标，对评审意见承担个人

责任； （三）对评标过程和结果，以及供应商的商业秘密保密； （四）参与评标报告的起草； （五）

配合财政部门的投诉处理工作； （六）配合招标采购单位答复投标供应商提出的质疑。 第七十七条　评

标委员会成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一）明知应当

回避而未主动回避的； （二）在知道自己为评标委员会成员身份后至评标结束前的时段内私下接触投标

供应商的； （三）在评标过程中擅离职守，影响评标程序正常进行的； （四）在评标过程中有明显不合

理或者不正当倾向性的； （五）未按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方法和标准进行评标的。 上述行为影响中标结

果的，中标结果无效。

四、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质疑请求

请求：1、对本项目做出无效中标处理；2、对中标单位及评标委员会按照相关法律做出处罚。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 章)：

章：

期：2025年05月13日

质疑函制作说明：

1.供应商提出质疑时，应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证明材料。

2.质疑供应商若委托代理人进行质疑的，质疑函应按要求列明“授权代表”的有关内容，并在附件中提交

由质疑供应商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具体权限、期限

和相关事项。

3.质疑供应商若对项目的某一分包进行质疑，质疑函中应列明具体分包号。

4.质疑函的质疑事项应具体、明确，并有必要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5.质疑函的质疑请求应与质疑事项相关。

6.质疑供应商为自然人的，质疑函应由本人签字；质疑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质疑函应由法定代

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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